
关于印发 2023 年度市直公立医院综合绩效 
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市人民医院、市中医医院、市二院： 

实施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是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，是

检验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成果的重要标尺。为做好 2023年度市

属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考核工作，根据《关于印发安徽省三级公立

医院绩效考核实施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皖卫医发〔2019〕150

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安徽省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皖卫医秘〔2020〕32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

市级综合绩效考核实施方案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黄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   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

 

 

黄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黄 山 市 财 政 局 

 

 

 

黄 山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          黄山市中医药管理局 

2024 年 5月 24日 

 



黄山市市属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考核 
实施方案 

 

一、目标原则 

市属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考核坚持公益导向、维护人民健康，

公正评价、激励约束、持续改进的原则。通过开展综合绩效考核，

推进市属公立医院深化改革，落实功能定位，承担社会责任,提

升人才培养和医疗服务质量,规范服务行为，严格依法执业，加

强标准化、专业化和精细化管理，提高运行效率，提升群众满意

度，维护公益性、调动积极性、保障可持续，更好地为人民群众

提供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。 

二、机构职责 

为促进医院良性发展，加强对市属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考核工

作的领导，顺利完成市属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考核工作，决定成立

市属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，人员组成如下： 

组  长：方克家 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

副组长：张  菱  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 

曹秋蓉  市财政局二级调研员 

洪晓波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胡世贵  市医保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、二级调研员 

胡锦来 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

韩  弢  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 

范瑞娟  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 

黄松路  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、疾控局局长 



成  员：黄娅蔚  市发展改革委社服科四级主任科员 

吴霖雅  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副科长 

张晨晨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工资福利科副科长 

王  莉  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主任 

胡忠德  市卫生健康委规财科副科长 

张静文  市卫生健康委法规宣传与综合监督科负责人  

节深义  市卫生健康委行政审批科科长、四级调研员  

武  兵  市卫生健康委医政科科长 

金  昌  市卫生健康委中医科科长 

项哲颉  市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科长、妇幼健康科负责人  

郑建军  市卫生健康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

洪丽红  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和医药管理科科长、一级主任科员  

领导小组负责制定综合绩效考核方案，审核绩效考核结果，

并向市政府汇报年度绩效考核情况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卫生

健康委医政医管科教科,承担综合绩效考核的具体实施工作。 

三、考核方法 

综合绩效考核采取定量与定性考核相结合、平时和年终考核

相结合，自查自评和重点问题现场抽查复核相结合的方式。综合

绩效考核指标考核量分任务,分解至相关科室，相关科室可利用

各类信息平台收集数据，并结合相关督导、校验、评审、巡查等

工作统筹评价考核。如国家公布最近参加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

考核的医院则以该考核结果为依据。 

四、考核对象和时间 

3 所市属公立医院:市人民医院、市第二人民医院、市中医



医院。考核工作安排在 2024 年 5月中旬前完成,具体时间另行电

话通知。 

五、考核内容 

市属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由安徽省三级公立医

院绩效考核指标（表 1，占比 80%）和市本级绩效考核指标（表

4，占比 20%）组成；市属二级公立医院（不包含中医院）绩效

考核指标体系由安徽省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（表 2，占比

80%）和市本级绩效考核指标（表 4，占比 20%）组成；市属二级

公立中医医院由安徽省二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指标（表 3，

占比 80%）和市本级绩效考核指标（表 4 占比 20%）组成。指标

体系广泛征求各部门意见，涵盖党的建设、医疗质量、运营效率、

持续发展、满意度评价、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等多个维度，对市

属公立医院 2023年各项工作展开综合性绩效评价。 

六、考核程序 

（一）医院自查自评。各市属公立医院对照绩效考核指标体

系，对上一年度医院绩效情况进行全面分析评估，形成自评报告

和考核指标数据自评表，报送至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(2024年 5 月上旬前完成) 

（二）重点指标核查。市属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考核工作领导

小组各成员单位对市属公立医院上报的资料或数据通过日常管

理信息系统进行核实，对日常管理信息系统无法核实的数据或对

上报的数据存在疑问，需要现场核实的，由市卫生健康委统一组

织现场核实，现场核实由各成员单位提供相关专家名单。(2024

年 5 月中旬前完成) 



（三）考核结果反馈。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科教科负责将

市属公立医院年度综合绩效考核结果汇总。经委党组审议通过后，

及时反馈给各医院，并以适当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对综合绩效考核

情况予以公示。(2024 年 5月底完成) 

（四）督促落实整改。各市属公立医院要认真按照综合绩效

考核结果反馈的情况进行整改落实。（2024 年 6月底前完成） 

七、考核结果 

（一）考核等级。市属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考核综合评价分为

A（高于 80分，含 80 分）、B（70-80分，含 70分）、C（65-70

分，含 65 分）、D（60-65 分，含 60 分）、E（低于 60 分）五

个等级。在最近公布的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取得 B++以

上（含）且在全省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排名前 8 名（含）直接

评定 A 等级，B+以上（含）且在排名前 16 名（含）直接评定 B

等级，C++以上且排名低于 16 名（不含）直接评定为 C 等级，C++

以下直接评定 D等级，全省地市（县）级医院中排名末位直接评

定为 E等级。考核年度内发生重大医疗事故、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、

严重违规违纪违法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医院，绩效考核结果降

级处理，医院主要负责人发生严重违规违纪违法受到查处的取消

A 类、B类资格。 

（二）结果运用。综合绩效考核结果将及时反馈给相关主管

部门，作为安排市属公立医院财政补助资金、发展规划编制、重

大项目立项、重点学科建设和绩效工资总额核定等的重要依据,

并作为考核医院院长的主要依据。对考核结果优秀的医院予以表

扬，对存在突出问题的医院要进行通报，并督促限期整改。 



八、考核要求 

（一）各市属公立医院要高度重视综合绩效考核工作,强化

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落实，要对照综合绩效考核相关要求制定符

合本单位实际的工作方案,提供真实、准确、详实的相关材料和

数据。 

（二）委相关业务科室要落实考核标准，完善考核细节,细

化考核操作，提高评价质量，确保综合绩效考核工作透明，考评

结果能解释说明。 

（三）严肃考核纪律,严禁编造、篡改考核资料,严禁利用考

核谋取个人利益。对在考核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或违规、违纪行

为的单位或个人，将予以严肃查处，确保考核客观公正，有效推

动公立医院持续健康发展。 

 

附件：1.安徽省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 

2.安徽省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 

3.安徽省二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指标 

4.2023 年度市本级绩效考核指标 


